
 

雲林縣政府青年創業補助金 

經費編列及核銷原則 

一、編列及檢具文件 

會計科目 編列原則 應檢具核銷文件 

1.廠房或營業場所之新(興)建、購買、裝修(潢)或租賃 

廠房或營業場所購買 
核定補助之廠房或營業場所購買

費用。 

1. 購買合約書 

2. 發票：三聯式/免用統一發票收據

/電子發票 

空間興建或裝修費用 
核定補助之整修、裝潢處所費

用。(不含設計費用) 

1. 整修、裝潢合約書 

2. 發票：三聯式/免用統一發票收據

/電子發票 

租金 
核定補助之廠房或營業場所租賃

租金。 

1. 租賃契約 

2. 發票：三聯式/免用統一發票收據

/電子發票/證明支付之證明(雙方

用印) 

2.機器設備之購買或租賃 

設備費 
核定補助之機械、儀器設備、軟

體等設備購買費用。 

發票：三聯式/免用統一發票收據/電

子發票 

設備租賃費 
核定補助之機械、儀器設備、軟

體等設備租賃費用。 

1. 租賃契約 

2. 發票：三聯式/免用統一發票收據

/電子發票 

3.營運週轉金 

人事費 

1. 以占營運週轉金總經費之40%

為上限。 

2. 核定補助之新聘計畫人員薪

資(負責人薪酬不可認列)。薪

資僅包括本薪、主管加給、

專業加給、職務加給或技術

津貼、加班費。 

1. 薪資清冊/薪水條 

2. 勞保、健保、就保、勞退及災保

投保證明。 

其他(委員會或本府同意項目) 

1. 發票：三聯式/免用統一發票收據

/電子發票 

2. 相關佐證文件，如：契約、繳費

證明等。 

註1：發票金額僅認列不含稅之金額 

註2：經費支出之憑證、發票等，其品名之填寫應完整，並與計畫書上所列完全一致，勿填列公司

代號或簡稱。 

註3：本原則為通則說明，受補助者應自行審視計畫經費編列內容，倘有任何經費核銷疑義，請務

必提早與專案辦公室聯繫，如因受補助者疏於注意所生負面影響(如經費無法核銷等)，概由受

補助者自行負責。 

註4：受補助者所提供各項會計核銷憑證，倘發現有任何不實及不法之處，所生相關法律責任概由

受補助者負責。 

 

 



二、憑證注意事項 

(一)發票-三聯式發票 

 
⚫ 核銷認列不含營業稅金額，故核銷金額為「商品合計金額」。例如：商品合計金額

100元，所以核銷認列100元(不含稅)。 

⚫ 三聯式發票-請附上第二聯扣抵聯及第三聯收執聯核銷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(二)收據：不含稅 

1.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：要注意賣受人是否有開立發票，經國稅局查證有開立發票，請重開

發票。 

 
 

 
2. 農民出售農產物收據：要填寫農（漁、牧）民姓名或蓋章、住址、國民統一身分證編號 

 
 

 

 

 
 



3. 租金(僅供參考)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(三)電子發票證明聯： 

 
⚫ 需打統一編號。 

⚫ 需有消費明細。 

⚫ 不含稅額（以上圖為例，總金額32元、銷售額30元、稅額2元，僅能核銷30元）。 

 


